袁财购发【2019】17号
宜春市袁州区财政局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
                         
宜春市袁州区农业农村局及宜春阳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由宜春阳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中共宜春市袁州区委农村工作部（机构改革后并入袁州区农业农村局）2018年秀美乡村建设第三方进行跟踪审计电子化公开采购项目（阳光-YZ2018-020），在设置售后服务及时性中，要求投标人在江西省内设有售后服务机构的得2分，在宜春市中心城区及四区（袁州、宜阳、经开、明月山）设有售后服务机构得6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七款，该项得分涉嫌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采购人和代理机构，责令立即整改，予以警告。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袁州区财政局
2019年6月25日

